
 
 
 
 
 
 
 

美国纽约州批准修订儿童产品中有毒化学物质的申报规则 
 

美国纽约州州长已将法案S7505B/A9505B签署为法律，修订儿童产品中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的申报规则和

禁止销售含有某些化学物质的儿童产品(S501B/A6296A)。环境保护部应在2022年3月1日前在其网站上公

布“关注化学物质”清单。 

 

如下物质被指定“高度优先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名称 CAS 号 化学物质名称 CAS 号 

三(1,3-二氯-2-丙基)磷酸酯 

Tris (1,3 dichloro-2-propyl) phosphate 
13674-87-8 苯 Beneze 71-43-2 

汞和汞化合物，包括甲基汞 

Mercury and mercury compounds, including 

methyl mercury 

7439-97-6 石棉 Asbestos 1332-21-4 

砷和砷化合物，包括三氧化二砷和二甲基砷 

Arsenic and arsenic compounds including 

arsenic trioxide and dimethyl arsenic 

7440-38-2 

1327-53-3 

75-60-5 

镉（玩具涂层除外） 

Cadmium (Excluding 

coating on toys) 

7440-43-9 

有机卤素阻燃剂 (软垫床上用品或家具中) 

Organohalogen flame retardants for in 

upholstered or furniture 

-   

 

在关注化学物质或高度优先化学物质被列入清单后12个月内，凡在州内提供销售或分销的儿童产品含有关

注化学物质或高度优先化学物质的制造商，均应按等于或者高于实际定量限或者痕量污染物的替代阈值向

环境保护部申报此种化学物质的使用情况。 

 

儿童产品中所列化学物质的申报至少应包含下列信息： 

• a) 儿童产品ID信息； 

• b) 儿童产品中所含的高度优先化学物质和关注化学物质； 

• c) 化学物质的预定用途； 

如果符合特定标准，制造商可申请免除全部或部分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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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销售 

从2023年1月1日起，任何人不得分销、销售或提供销售含有下列故意添加的高度优先化学物质的儿童    

产品： 

• a) 三(1,3-二氯-2-丙基)磷酸酯 

• b) 苯 

• c) 石棉 

 

上述销售禁令不适用于： 

• a) 完全基于其封闭的电池或电子组件的儿童产品； 

• b) 联邦法规优先于州对儿童产品的法规管控； 

• c) 化学物质以痕量污染物形式存在； 

• d) 在合理，可预见和滥用使用过程中不会与儿童的皮肤或嘴巴直接接触的儿童产品中的不可接触

部件。 

 

注意：“儿童产品”是指主要设计、制造或销售供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消费品，如婴儿产品，玩具，汽车

座椅，学习用品，个人护理产品，制造商设计或意图帮助儿童吸吮或出牙、帮助儿童睡眠、放松或喂养的

产品，儿童新奇产品，儿童珠宝，儿童床上用品、家具、陈设和服装。 

 

STC(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是一间非牟利、独立的测试、检验及认证机构，在全球多处设有获ISO/IEC 

17025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而且具有逾50年消费品检测经验，可为您提供快捷、可靠的符合性评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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